
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武政办〔2026〕31 号

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十五届人大六次

会议 2 号议案办理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:
    

《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 2 号议案办理工作方案》已经市人民

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6 年 3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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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 2 号议案办理工作方案

为高质量办好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 2 号议案,特制订本方

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,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城

市发展历史方位“两个转向”的重大判断和关于城市工作“五个转

变、五个更加注重”的重要原则,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,在我市加快

推进以“五改四好”为主攻方向、“六带联动”为重要路径的城市更

新,实现以城市更新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,以城市发展方式转变

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,奋力打造创新、宜居、美丽、韧性、文明、智

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。
    

———进一步提高生活空间品质。 持续提升完整社区覆盖率,

改造老旧小区 150 个,打造青年社区 20 个,建设适老化住房面

积 130 万平方米,改造不安全住房面积 30 万平方米,完成城中村

改造征收规模 300 万平方米。
    

———进一步激发城市发展活力。 提升 6 个老旧商业街区品

质、推进 5 个老旧工业园区和厂区改造,重点推进 16 片历史街区

保护利用、7 处历史建筑保护修缮。 推进环大学片区、道路沿线片

区、重大项目片区更新。
    

———进一步筑牢城市安全韧性。 推进地下空间统筹开发和综

合利用,推进实施海绵城市建设 55 平方公里,推动以湖为单元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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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城市更新,完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,推动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

设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(一)实施“五改四好”,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

1. 实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。 推进危旧房改造,加强“四不”房

屋改造,动态清零 D 级危房,排危 C 级危房,消除安全隐患。 推进

“居民主体、政府支持、市场运作”的危旧房合作化改造模式,改造

不安全住房面积 30 万平方米。 推进历史建筑保护,坚持“一屋一

策”,深化“保护为主、合理利用、以用促保”活化利用模式,推动 7

处历史建筑保护修缮。 (责任单位: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市自然

资源和城建局、市文旅局,各区人民政府〈含开发区、长江新区、风

景区管委会,下同〉)
    

2.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提质。 整治老旧小区及周边环境,完善

配套基础设施,改造老旧小区 150 个。 推进完整社区建设,配套社

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、便民商业服务设施、公共活动场地等,推进

适老化、适儿化改造,打造青年社区 20 个,建设适老化住房面

积 130 万平方米。 (责任单位: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市自然资源

和城建局、市通信管理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园林林业局、市体育局、市

商务局,市供电公司,各区人民政府)
    

3. 实施老旧街区改造提升。 推进老旧商业街区更新,推动老

旧低效商务楼宇功能转换,提升 6 个老旧商业街区品质。 推动道

路沿线片区更新,推进沿解放大道、汉阳大道、武珞路片区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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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历史街区保护与活化利用,推进“一桥两山”整体片区更新,

推动“文商旅体”深度融合。 聚焦环大学片区更新,强化创新资源

集聚,做强专业园区,升级孵化空间,完善住房保障与特色公共服

务,推动华科创业街、武大融通珞珈创新港等 4 个片区更新。 以沿

江高铁、武汉枢纽直通线、轨道交通等重大项目建设为契机,推进

汉阳站、天河站高铁枢纽功能区、轨道交通 12 号线站场周边片区

城市更新,推动站城一体化发展。 (责任单位:市住房和城市更新

局、市商务局、市自然资源和城建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园林林业局、市

城管执法委、市文旅局、市体育局、市科创局、市发改委、市交通运

输局,武汉地铁集团,各区人民政府)
    

4. 实施老旧厂区改造焕新。 结合传统产业数字化、绿色化转

型升级和工业遗产保护利用,更新老旧工业园区和厂区 5 个,通过

植入策展型商业、首店经济、跨界体验店等新业态新功能,改造提

升配套基础设施,实现空间重构和价值重塑。 (责任单位:市经信

局、市商务局、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市自然资源和城建局,各区人

民政府)
    

5. 实施城中村改造提速。 优质高效推进全市城中村改造,一

体化推进城中村改造与基础设施建设、公共服务配套,完成城中村

改造征收规模 300 万平方米。 (责任单位:各区人民政府)

(二)强化“六带”联动,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

6. 以城市更新带改造,建设创新城市。 鼓励多种方式改造老

旧厂区,制订全市特色产业园区 (楼宇)创建标准和奖补激励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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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,每个中心城区建成不少于 3 个特色产业园区(楼宇),培育一批

专精特新企业。 (责任单位:市经信局、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市自

然资源和城建局,各区人民政府)
    

7. 以城市更新带开发,营建宜居城市。 在城市存量更新提质

和增量小区开发建设中加快探索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,实施 15

个存量更新提质项目和 25 个增量小区开发项目。 (责任单位:市

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市自然资源和城建局,各区人民政府)
    

8. 以城市更新带建设,筑牢韧性城市。 发展快速干线交通、生

活性集散交通和绿色慢行交通,加快建设停车设施。 加快推进地

下管线管网建设改造,因地制宜建设地下综合管廊,完善建设运维

长效管理制度,加快推进架空线捆扎、入地。 推进实施海绵城市建

设 55 平方公里。 积极稳步推进 “平急两用” 公共基础设施建

设。 (责任单位:市交通运输局、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市自然资源

和城建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公安局、市水务局、市通信管理局、市城管

执法委、市园林林业局,武汉地铁集团,各区人民政府)
    

9. 以城市更新带整治,共绘美丽城市。 实施园林绿化品质提

升,丰富城市绿色空间。 推进绿色生态廊道建设,打造特色滨水空

间,开展水系综合治理和固废资源化利用,重点推进东湖、汤逊湖

等环湖片区更新,建设黄家湖、后湖两个污水管网全覆盖试点片

区,实现厂网一体化。 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、闲置地块、立交桥下

等可利用空间资源,实施空闲地等小微公共空间提升,深化“四线

一口”环境综合整治提升。 (责任单位:市城管执法委、市园林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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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局、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市水务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生态环境

局,各区人民政府)
    

10. 以城市更新带保护,铸就文明城市。 开展历史街区保护利

用,重点推进青岛路、龟北片等 16 片历史街区保护利用,加快文化

游览轴线建设,历史建筑挂牌率、建档率达到 100%。 以湖为单元

带动城市更新,围绕后湖、汤逊湖等特色湖区,打造“一湖一 IP”湖

城共生发展区。 (责任单位: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市自然资源和

城建局、市文旅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园林林业局,各区人民政府)
    

11. 以城市更新带管理,赋能智慧城市。 构建全市统一的“城

市更新数字化平台”,整合规划、管理、建设等多元数据,推动形成

“城市更新一张图”。 开展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,深化建筑信息

模型(BIM)技术应用,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,加

强城市运行动态监测,提升应急防灾能力。 (责任单位:市住房和

城市更新局、市自然资源和城建局、市数据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城管执

法委、市应急管理局,市城运中心)

(三)探索“五创”协同,破解城市更新难点

12. 创新实施模式。 建立健全由各相关单位参与的联动工作

机制。 以小片区为切入点,按照 “小规模、微改造、渐进式、可持

续”原则推进城市微更新。 探索“XOD+新 PPP +EPC”复合型开发

模式。 完善考核评价制度,加强对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和建成项目

运营情况的考核。 (责任单位: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市自然资源

和城建局、市发改委、市文旅局、市体育局、市卫健委、市民政局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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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园林林业局、市水务局,各区人民政府)
    

13. 创新融资方式。 积极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。 探索设立城

市更新基金。 强化信贷支持,推动符合条件的优质项目发行基础

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、资产证券化产品、公司信用类债券

等。 支持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利用公积金贷款用于危旧房改

建。 谋划发布一批片区更新项目,加大招商引资力度。 (责任单

位:市委金融办,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政府国资委、市住房和城

市更新局、市自然资源和城建局、市投资促进局,武汉公积金中心)
    

14. 创新资源配置。 优化土地资源供给,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

用、组合供应,探索多样化竞价出让方式,取消经营性建设用地限

价。 完善土地用途转换和兼容使用的正负面清单,符合正面清单

的支持简化完善规划及供地手续。 出台建筑用途转换过渡期政

策,支持低效工业用地等改造和盘活利用。 允许绿化用地规模、容

积率、公服设施配套等规划指标进行转移平衡,完善容积率奖励政

策。 (责任单位:市自然资源和城建局、市园林林业局、市民政局、

市卫健委、市体育局、市教育局)
    

15. 创新策划机制。 坚持“先体检后更新、无体检不更新”原

则,健全闭环工作机制。 高质量编制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和城市更

新“十五五”规划。 强化新需求与新供给的匹配关系,科学测算评

估人口规模、结构和需求,匹配相应产业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

套。 建立责任规划师、建筑师、评估师联创制度,组建多学科跨领

域城市更新专家库。 (责任单位: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市自然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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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和城建局)
    

16. 创新审批流程。 优化城市更新项目审批服务流程,加快推

动网上办理。 对既有建筑改造确实无法达到现行标准的,可按照

不低于现状标准进行审批。 可根据已批准的片区方案办理规划调

整手续。 允许兼容多种功能的土地和建筑物分块、分区、分层办理

工规证和不动产登记。 (责任单位:市自然资源和城建局、市发改

委、市投资促进局、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)

三、工作安排

(一)工作部署阶段(2026 年 3 月)。 制订办理工作方案,召开

动员部署会,分解工作任务、压实工作责任。 各责任单位结合职责

细化任务,明确办理举措。

(二)办理落实阶段(2026 年 4 月—10 月)。 各责任单位扎实

有序推进办理工作,6 月底之前报送半年办理工作总结。 适时邀

请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、市人大代表等检查办理工作,根据市人

大督办工作要求以及市人大代表意见和建议,进一步完善工作举

措,提高办理实效。

(三)督促检查阶段(2026 年 11 月—12 月)。 市政府分管副市

长带队检查办理工作情况。 各责任单位提交本单位 2 号议案办理

工作总结,由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汇总形成年度总结报市人大常

委会审议,并接受满意度测评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成立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组长的 2 号议案办理工作领导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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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(以下简称领导小组),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在市住房和城市

更新局办公,统筹推进办理工作;领导小组办公室适时召开会议,

研究解决重大问题,定期向市人大汇报工作进展,及时公开办理成

效,接受群众监督。 各责任单位明确牵头处室(部门)及联络员,

做好信息收集和反馈,定期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办理工作情况。

办理工作结束后领导小组自动撤销。

附件: 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 2 号议案办理工作领导小组成

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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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 2 号议案办理工作
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　 长:陈劲超　 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常务副市长
    

副组长:蔡　 松　 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局长
          

郑俊涛　 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
    

成　 员:谢济全　 市委金融办副主任
          

许小明　 市发改委副主任
          

詹　 波　 市财政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彭　 磊　 市公安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张湖林　 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秦　 军　 市自然资源和城建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叶　 桦　 市通信管理局局长
          

王赤兵　 市水务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丁兴华　 市经信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蔡文波　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周军干　 市卫健委副主任
          

刘兴元　 市文旅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邓永付　 市民政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郑忠明　 市园林林业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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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旭艳　 市体育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肖　 潇　 市商务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周　 斌　 市城管执法委副主任
          

柯　 敏　 市科创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任宪友　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薛　 童　 市数据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张念强　 市教育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杨少敏　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巴　 怡　 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
          

肖　 淼　 市政府国资委一级调研员
          

程　 刚　 市公积金中心副主任
          

耿　 峰　 市城运中心副主任
          

朱　 伟　 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
          

盛永清　 武汉地铁集团副总经理
          

吴　 江　 江岸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副区长
          

黄万能　 江汉区政府副区长
          

黄　 宇　 硚口区政府副区长
          

赵　 亮　 汉阳区政府副区长
          

孙　 羿　 武昌区政府副区长
          

屠浩文　 青山区政府副区长
          

田　 燕　 洪山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副区长
          

雷　 静　 蔡甸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副区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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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市纪委监委机关,市委办公厅,武汉警备区,各人民团体,各民
主党派。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、检察院。
各新闻单位,各部属驻汉企业、事业单位。

　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6 年 3 月 25 日印发　

          

肖　 毅　 东西湖区政府副区长
          

陈　 聪　 黄陂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副区长
          

邓　 辉　 新洲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党组成员
          

陈　 卫　 江夏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副区长
          

杨　 波　 武汉车都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
                

武汉经开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
                

汉南区政府党组成员(兼任)
          

刘　 坤　 东湖高新区党工委委员
          

胡红胜　 长江新区管委会总规划师
          

翟玉峰　 东湖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
    

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蔡松同志兼任。 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

动,由成员单位接任工作的同志递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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